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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1         证券简称：海信家电         公告编号：2020-036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0 年 5 月 28 日，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接到海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信集团公司”）转来的青岛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青岛市国资委”）《关于海信

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划转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

（青国资委[2020]78 号）：将海信集团公司 100%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给青岛华通

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通集团”）持有。  

2、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本公告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数差

异。 

一、无偿划转概述 

本次划转将在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信电子

控股”）增资扩股方案实施后进行，增资扩股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化，具

体详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关于间接控股股东拟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 

海信电子控股成功征集战略投资者完成增资扩股后实施本次无偿划转，本

次无偿划转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亦不会影响海信集团公司间接享有本公司股份的权益。海信集团公司未直接持

有本公司股份，海信集团公司作为海信电子控股的参股股东，间接享有海信电

子控股间接持有的本公司A股股份 516,758,670 股和 H股股份 124,452,000 股的

权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 37.92%和 9.13%。 

二、本次划转公司股权结构变动 

如海信电子控股成功征集战略投资者完成增资扩股，则海信电子控股增资

后、本次划转前股权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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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划转完成后的股权结构为： 

 

三、无偿划转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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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20 亿元，是青岛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企业。截至 2019 年末，

华通集团总资产 288.72 亿元，净资产 91.87 亿元。华通集团围绕智能化先进制

造业股权投资、资本运营及产融服务、工业园区开发运营主业，逐步构建“产

业+园区+基金+产融服务”四位一体的运作模式，形成实业、物业、资本运作、

数字四大产业板块，致力打造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建设资本结构

合理、商业模式清晰、优势产业突出的智能化先进制造业投资运营集团。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无偿划转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司将持续关注

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促请相关方及时告知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